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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留置权制度及其立法例

留置权是权利人非因侵权行为占有他人财产时
,

同该财产有关联的债权在获得清偿前
,

对该项财产享有扣留并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权利
。

民法上的留置权起源于罗马法的恶意抗辩权

(
e x c e Pt oi ud h )

。

恶意抗辩权只是债权人拒绝为给付的债权性权利
,

不具有物权的效力
。

许多近现代国家的民法在规定留置权制度时
,

又多少受到中世纪商习惯法具有物权效力的商

事留置权观念的影响
,

导致各国在留置权的立法体例和制度上的差异
,

形成债权留置权和物

权留置权两种基本制度
。

德国
、

法国
、

意大利等国的民商立法采用债权留置权制度
。

留置权只是债权效 力 的延

伸
,

债权人在相对人履行债务前
,

对 已占有之相对人的财产有拒绝给付的权利
,

但没有直接

支配的权利
。

德国民法典第27 3条规定
,

债权人同债务人相互间所负之债务因同一法律关系

而发生
,

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前
,

债权人有权拒绝对债务人应为之给付多 有物的交付义务的

人
,

在为物支付费用或因该物所发生损害而有己届清偿期的请求权时
,

有相同的权利
。

虽然

德 国商法典第 36 9条又设商事留置权之规定
,

但是学理和司法解释均认为
,

商事留置权仍为对

人的权利
。
① 法国民法否认留置权为物权

,

只视其为双务契约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特例
。

② 债

权留置权的特点在于
:

( 一 ) 留置权在立法上被视为债的履行抗辩权
,

构成债权法的内容
。

( 二 ) 留置权 以债权同相对人物的返还 ( 给付 ) 请求权之间有牵连关系为必要
。

( 三 ) 留置

权只是债权人对抗相对人物的返还 ( 给付 ) 请求权之权利
,

不产生直接支配物的效力
。

瑞士
、

日本
、

英美法系诸国采用物权留置权制度
。

留置权是债权人为担保债权受偿而对

占有之债务人的财产享有的一种独立的法定物权
。

瑞士民法典第 8 95 条规定
:
债权 已届清偿

期且其性质同标的物有关联
,

债权人在受清偿前得留置经债务人同意而占有之动产或有价证

券⑧ 。

英美法中的留置权种类繁多
,

有诸如普通法上的留置权
、

衡平法上的留 置 权
、

法 定

留置权
,

、

海事留置权等三十余种留置权
,

但是留置权在性质上始终属于
“
物 权 担 保 (

r e al

s e o ur it y )
”
之列

。 ④英美货物买卖法中的留置权最为典型
。

例如
,

英国货物买卖法第 41 条

第 1款有卖方法定留置权之规定
。

物权留置权的特点在于
:
( 一 ) 留置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

。

① 史 尚宽
:

《物权法论 》第 34 8页
,

台北
,

1 9 7 9年
。

② 法 国民法典第5 6 7
、
1 6 1 2

,

1 6 13
、

1 6 7 3
、 17 `。

、
10 4 5及 22 5 0条

。

⑧ 日本民法典第2 9 5条
、

旧中国民法典第9 28 条有类似 的规定
.

④ 见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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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一般将其规定于民法物权法部分
,

英美法则将之归入物权担保制度
。

( 二 ) 留置权以

债权和留置标的物之间有牵连关系为必要
。

( 三 ) 留置权有直接支配物的效力
,

可以对抗物

之所有人和其他第三人
。

在民法通则颁布前
,

我国立法上并不存在留置权制度
。 ①我国的传统民法理论又不承认

独立的物权制度
,

直至民法通则的颁布
,

才将留置权制度作为债的担保制度予以规定
。

民法

通则第89 条第 4项规定
: “

按照合同约定一方占有对方的财产
,

对方不按照合同给付应 付 款

项超过约定期限的
,

占有人有权留置该财产
,

依照法律的规定以留置财产折价或者以变卖该

财产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
。 ”

依民法通则上条之规定
,

留置权是以担保债权受偿为目的之权

利
。

我国民法上的留置权具有以下特征
:
( 一 ) 留置权是一种法定权利

,

是债权人依照法律

的规定而直接产生的权利
。

( 二 ) 留置权是债权人对留置标的物享有的权利
,

其效力直接及

于留置标的物
。

( 三 ) 留置权是不可分的权利
。

债权只要未受全部清偿
,

债权人就可以对留

置标的物的全部行使权利
。

( 四 ) 留置权是排他性的权利
。

债务人不履行给付义务时
,

债权

人可 以
“
留置

”

并依法变价留置标的物
,

以对抗债务人物的返还请求权及其他第三人对留置

标的物的权利主张
。

总之
,

我国民法上的留置权
,

是一种直接管领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排他性

的物权— 法定担保物权
。

二
、

留置权的成立要件

( 一 ) 债权 已届清偿期

债权人占有债务人的财产
,

若其债权未届清偿期而允许成立留盆权
,

势必等于强制债务

人提前清偿债务
。

这不仅难以实现留置权担保债权受偿的目的
,

而且易于诱发债权人滥用权

利
。

因此
,

各国立法例均以债权已届清偿期为留置权成立之要件
。

依我国民法通则第 89 条的

规定
,

债权人依约占有债务人的财产
,

唯在债务人不依约给付应付款项时
,

才有权留置该财

产
。

债务人不依约给付应付款项
,

只能以债权 已届清偿期为前提
,

否则
,

无从判断债务人是

否应为给付义务
,

也无从支持债权人行使权利
。

因此
,

债权已届清偿期同样构成我国民法留

置权成立的要件
。

留置权的成立
,

以债权 已届清偿期为 已足
,

至于债务人是否构成履行给付

义务迟延
,

则 同留置权的成立无关
。 ② 债权是否 已届清偿期

,

依当事人的约定
,

无约定时依

当事人的催告或法定方式确定
。

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时
,

未届期的债权视为已届清偿期的债

权
。 ⑧

关于 已届清偿期的债权范围
,

各国民法一般无限制性的规定
,
依德国民法典第 2 73 条

,

凡与物的返还请求权有牵连关系的一切债权
,

均可成立留置权
。

因此
, “

留置权的发生
,

以

占有人有债权为前提
。

债权发生的原因如何
,

则非所间
。

其依契约
、

无因管理
、

不当得利或

侵权行为而发生
,

并无差异
。 ” ④ 而且

,

已届清偿期的债权也不以金钱债权为限
。

但是
,

在

① 有的学者将 1 9 8 1年经济合 同法第 19 条第4款误认为留置权 规范
。

见皮纯协
、

石子渊
:

《经济合同法概论》
,

人 民出版

社 1 9 8 7年版
,

第 1 37 页 : 草有土
、

王亘
:

《债权法 》
,

光明 日报出版社 1 9 8 9年版
,

第 18 2页
。

实际上
,

经济合同法 的

上欲规定只确认了承揽方提存定作物的权利
,

而非留里权
。

② 杨典龄
:

《民法物权》第 2 88 页
,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1 9 8 ! 年

。

③ 我国企 业破产法 (试行 )第31 条
,

日本破产法第17 条
.

④ 史尚宽
: 《物权法论 》第4 48 页

,

台北
,
, 9 79年

.



我国可成立留置权的已届清偿期的债权
,

只以
“
合同关系

”

所产生的金钱债权为限
。

首先
,

已届清偿期的债权只 以合同债权为限
。

非因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债权
,

如无因管理费用返还请

求权
,

不得成立留置权
。

其次
,

债权因合同关系而发生
,

但债务人的给付义务不在
“

给付应

付款项
”

范围内
,

即非金钱的合同债权
,

也不得成立留置权
。

然瓦 债权因
`
合同关系

”

而

发生
,

不应只限于有效合同所发生的债权
,

因无效合同所产生的债权也应当包括在内
。

留置权并非以债权已届清偿期为成立的绝对要件
。

留置权的目的
,

在于担保债权人之债

权切实受偿
。

债务人无清偿能力被宣告破产时
,

对未届期的债权有
“

视为已届清偿期债权
”

的救济
。

除此 以外
,

在破产程序之外
,

债务人已无清偿能力
,

只是因为债权未届清偿期
,

否

认债权人对已 占有之债务人的财产可成立留置权
,

不仅有违留置权担保债权受偿的宗旨
,

而

且使债权人承担债权不能受完全清偿的确定风险也不公平
。

为救济债权人
,

各国立法例特别

规定
,

债务人无清偿能力时
,

债权虽未届清偿期
,

债权人也可以成立留置权
。 ①我国民法上

的留置权并非不可作相同的解释和适用
。

( 二 ) 债权人非因侵权行为占有债务人的财产

债务人的财汽 只有债权人非因侵权行为而产生事实上的管领
、

控制或支配时
,

才可成

立留置权
。

例如
,

瑞士 民法典第 8 95 条第 1款规定
: “

经债务人同意由债权人 占有的财产或者

有价证券
” ,

可以成立留置权
。

债权人取得对债务人财产的占有
,

只以事实占有 为 限
。

例

如
,

德国民法典第 8 54 条规定
: “

取得物的占礼 是由于取得对于物的事实上的支 配 力
。 ”

债权人直接占有
、

辅助占有
、

间接占有以及共同占有债务人的财六 效力相同
。 ② 由于各国

立法例并不限定留置权成立之债权范围
,

对债权人占有与债权有关联的债务人的 财 产持 较

为宽容的态度
,

除非有相反的事实
,

均推定为
“

善意
、

和平及公然
”
的占有并维持占有的效

力
。
⑧ 但是

,

我国民法对留置权成立的占有要件之规定则显有不 同
,

债权人非以债权成立之合

同为基础占有债务人的财六 不得成立留置权 , 债权人只有
“
按照合同约定

”

占有债务人的

财产
,

才可成立留置权
。

因此
,

在我国民法上
,

债权人取得对债务人财产的占有
,

只能是债

权成立之合同的必然结果
。 ④

债务人所有的财产为债权人所占有
,

才能成立留置权
。

日本民法典第 29 5条虽只称 留 置

标的物须为
“
他人之物

” ,

但 商法典第 5 21 条则明定留置标的物须为
“

债务人之 物
” 。

在瑞

士
,

理论和实务多认为留置权成立的标的物
,

应当为债务人所有 , 旧中国的民法理论和实务

也持相同的见解
。

依我国民法通则第 89 条第 4项之规定
,

债权人只有权留置己占有之
“

对 方

的财产
” ,

显然也只限于债务人所有的财产
。

但是
,

债权人善意受取债务人提交 之 他 人财

产
,

能否成立留置权 ? 瑞士民法典第 8 95 条第 3款规定
: “

债权人对善意取得之不属于债务人

所有的物
,

有留置权
。 ”

我国民法虽无规定
,

但并不妨碍以保护善意债权人为目的
,

以民法

通则第 4条规定的公平原则为基础
,

承认债权人对善意占有之非债务人所有 的 财 产 有 留置

权
。

各国立法例对债权人占有之债务人的财产能否成立留置权
,

在范围和性质上一般不加以

限制
。

训如
,

日本
、

英美等国均认为债权人占有的动产
、

不动产及有价证券
,

均可成立留置

英 国货物买卖法第41 条
,

瑞士民法典第 8 97 条第 1彭 旧 中国民法典第。 31 条
·

杨舆龄
:

《民法物权》第 2 8 2页
,

五南图书 出版公 司
,

1 9 81 年
.

史尚宽
:

《物权法论》第 4魂6页
,

台北
,

10 7。年
.

梁 慧星
:

《民法》
,

四川人 民出版社王9 8 8年版
,

第2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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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权
。

然而在瑞士
,

留置权则被视为动产质权
,

并以担保债权人变价受偿为主要 目的
,

因此
,

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之动产和有价证券
,

才可以成立留置权
,

并以融通物为限
。 ① 我国民法

对上述问题未有相应的规定
,

既然没有排除留置权可成立于不动产
,

那么债权人 占有之债务

人的动产
、

不动产及有价证券
,

均可成立留置权
。

而且
,

在理论上
,

留置权制度的主要目的

不在于变价受偿
,

而在于
“

留置
”

债务人的财产以迫其履行债务
,

融通物和非融通物均可成

立留置权
。 ② 我国法律除非有特别的规定

,

留置权的成立
,

不以债权人占有之融通物为限
。

( 三 ) 债权同债权人占有之财产有牵连关系

债权人
“

留置
”
已占有的同债权无牵连关系之债务人的财产

,

在观念上有失公平
,

在法

律上为权利滥用
。

债权人对 已占有的财产成立留置权
,

应当以债权同该财产有牵连关系为必

要
。

所谓牵连关系
,

指债权和债权人占有的标的物之间存在的能够引起某种法律 后 果 的 联

系
。

德国民法适用请求权牵连关系
,

认为债权人占有债务 人的财产能否成立留置权
,

取决于

债权人的债权和相对人物的返还 ( 给付 ) 请求权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

关于请求权牵连关系
,

德

国民法典第 2 73 条第 1款概括为债权人之债权和债务人之债权产生于
“
同一法律关系

” ;
第 2

款概括为债权人之债权同相对人物的返还请求权因同一标的物而发生
。

在德国民法理论上
,

请求权牵连关系并不只限于
“
同一法律关系

” ,

两个相对应的请求权产生于
“
同一 生 活 关

系
” ,

也存在牵连关系
。

德国的判例甚至还认为
,

两个请求权或请求权基础
,

只妥相互间有

自然的经济关联
,

许可一方的请求权而否认他方的请求权违背诚信原则时
,

即存在 牵 连 关

系
。 ⑧德国民法的请求权牵连关系已远远超出了双务契约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范畴

。

在法国民

法中
,

请求权牵连关系只限于两个相对应的请求权产生于同一合同关系
,

否则
,

不能成立留

置权
。 ④

瑞士
、

日本等国民法将牵连关系归结为债权的发生同标的物之间的关联
。

例如
,

瑞士民

法将牵连关系定义为
“

债权的性质与留置标的物有关联
” ,

日本民法则定义为
“

债权因物而

发生
” 。

民法理论上对债权的发生同标的物之 hJI 的关联
,

有间接原因说和直接原因说
。

间接

原因说认为
,

只要债权的发生同标的物有某种联系
,

而不论债权的发生是否直接 以标的物为

原因
,

就存在牵连关系
。

直接原因说认为
,

只有标的物构成债权发生 的直接原因时
,

才存在

牵连关系
。

直接原因说又具体分成因果关系说
、

法律事实说和社会观 念 评 价 说 三 种 代 表

论
。

⑤

依我国民法
,

只有
“

按照合同约定一方 占有对方的财产
” 时

,

才能成立留置权
。

最高人

民法院认为
, “

债权人因合同关系占有债务人财物的
,

如果债务人到期不履行义务
,

债权 人

可以将相应的财物留置
。 ” ⑥ 可见

,

我 国民法上的留置权成立之牵连关系要件
,

并不直接体

现为债权的发生同标的物之间的关联
,

瑞士
、

日本等国民法所推崇的牵连关系理论不能用以

解释我国民法
。

我国民法上的留置权成立之牵连关系
,

直接体现为债权和留置标的物的占有

① 瑞 士民法典第 8 9 5条
、

第89 6条第 1款
。

⑧ 郑立波
:

《民法 物权 》第 3 47 页
,

三 民 书局
, 19 8 。年

。

⑧ 史 尚宽
:

《 物权法论》第 4 49 页
,

台北
, 1 9 79 年

.

④ 法 国民法
_

L的留置 权为双 务契约同时履行抗辩权之特例
。

⑤ 杨舆龄
:

《民 法物权 》第 2“ 页
,

五南图书 出版公 司
, 19 81 年

.

① 最 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趣的意见 (试行 )第1 17 项
。



取得之间的关联
,

即债权和标的物的占有取得因同一合同关系而发生
。

由这也使得留置权成为

合同之债的纯粹的担保手段
。

债权人因合同关系占有债务人的财产
,

债务人相对应地取得债权人占有之财产的返还请

求权
,

债务人请求物的返还发生物权和债权两种请求权的竞合
。

债务人可以财产所有人名义

请求物的返还
,

也可以债权人取得占有之合同为基础请求物的返还
,

前者为物权请求权
,

后

者为债权请求权
。

显然
,

同债权发生关联的物的返还请求权
,

只 限于债务人请求物的返还之

债权请求权
。

由此牵连关系
,

即两个相对应的债权产生于同一合同而成立的留置权
,

对债务

人 以所有人名义请求物的返还之物权请求权产生对抗效力
。

因此
,

在我国民法上
,

债权和标

的物占有取得之间的关联
,

实质仍为债权同债务人物的返还请求权之间的债权牵连关系
,

同

德国民法典第 2 73 条所定之
“

请求权牵连关系
”

并无性质上的差异
。

但是
,

我国民法上 的债

权牵连关系以同一合同关系为限
,

远比德国民法上的请求权牵连关系范围狭窄
,

同法国民法

上的牵连关系极为类似
。

留置权成立的牵连关系
,

不 以原债权同物的返还请求权之间的关联为限
。

因债务人给付

迟延所发生的违约金或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

同样产生于标的物占有取得之合同关系
,

与物的

返还请求权之间也存在牵连关系
,

可以成立留置权
。

但是法律有相反的规定的
,

不在此限
。

例如我国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 21 条规定
,

任何一方不得
“

自行用扣发货物
”

来充抵

违约金
、

赔偿金
。

再者
,

留置权成立之牵连关系要件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

为加 强 商 业信

用
,

促进交易发展
,

排除因商业交易频繁而造成的牵连关系举证困难
,

各国立法例不论债权

和债权人占有之财产间有否关联
,

多视商人因营业发生的债权和因营业占有的财产之间有牵

连关系
。

例如
,

瑞士民法典第 8 95 条第 2款规定
.
商人间因营业发生的债权和占有之财产之间

的关联
,

只以营业取得占有为必要
。

② 我国民法对商人和非商人未加区分
,

商品经济的发展

尚有很大的局限性
,

商业信用也未获得充分施展
,

至少在目前不宜将留置权成立之牵连关系

要件对
“

商人
”

作扩大解释
。

三
、

留置权的效力

依各国立法例的规定
,

留置权的效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留置权对债权 的担保效力

担保效力为物权留置权的固有效力
。

1
.

留置权对债权的担保
,

不 以留置标的 物本 身 为

限
。

依照一般的民法理论
,

留置标的物及其从物
、

革息均为债权的担保
。

此外
,

留置权还以

其
“

物上代位性
”

对债权提供担保
。 2

.

留置权对债权的担保不限于原始债权
。

原始债权及其

利息
、

原始债权行使不能发生之赔偿请求权以及债权人行使留置权的费用
,

均可以留置标的

物为担保向债务人为请求
。 3

.

留置权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
。

除日本民法规定只以留置标的物

的擎息担保债权优先受偿以外
,

物权留置权之各国立法例均认为留置权具有以其标的物和草

息担保债权优先受清偿的效力
。 ③依我国法律规定

,

留置权人对留置标的物变价款有优先受

偿的权利
,

此项权利在破产程序中亦不受影响
。
④

① 王利明等
:

《民法新论 》 (下 )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 9 88年版
,

第 3 30 页
。

② 德 国商法典第 30 9条
、

日本商法典第5 21 条
、
旧中国民法典第 9 29 条有类似的规定

。

③ 瑞士民法 典第89 1条
.

旧中国民法典第 9 36 条
, 英美法系也采相 同的见解

.

④ 我国民法通则第 89 条第4项
,

企业破 产法 (试行 )第 32 条
.



〔二 )留置权对留置标的物的支配力
对留置标的物的支配力

,

是留置权物权效力的具体表现形态
。 1

.

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占

有权
。

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
,

留置权人有继续占有留置标的物的权利
。

留置权人占有标的物

是不可分割的
,

即使债权价值同标的物价值不相当
,

债务人诉请标的物返还
,

法院也应 当以

担保物权及行使的不可分原则驳回债务人的请求
。 ① 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

,

可以对抗标

的物所有人的任何处分行为
,

不受债务人处分标的物行为的影响
,

并且在受到第三人的不法

侵夺时
,

可 以诉请法院回复占有
。 2

.

留置权人对标的物攀息的收受权
。

留置权人有 权 收 取

标的物产生的自然擎息和法定擎息 以抵偿债权
。

孽息收受权实际上产生留置权人对孽息优先

受偿的孽息留置权
。 3

.

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保管使用权
。

留置权人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保管

标的物时
,

在必要范围内有使用标的物的权利
,
何为必要使用

,

为事实判断间题
。 4

.

留置权

人对标的物的变价权
。

留置权人在
“
留置

”

标的物后
,

经过合理期间
,

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又

未提供相当担保的
,

有权变价留置标的物
。

例如瑞士民法典第8 98 条之规 定
。

然 而 在 英 美

法上
, “

留置权并不赋予留置权人变价留置标的物的权利
,

除非合 同或 法律已 有 明 文 规

定
。 ” ② 我国民法通则对留置权人变价留置标的物之权利已有规定

。

( 三 ) 留置权对抗其他担保物权的效力

留置权的效力应优先于抵押权
。

同一 标的物存在留置权和抵押权时
,

留置权 的 效 力 优

先于抵押权
,

源于各国的海商立法和实践
。

海上贸易发展的海事留置权
,

有对抗船舶抵押权

的优先效力
,

而有关的国际公约正趋向于扩大优先于船舶抵押权的海事留置权的范围
。⑧ 海事

留置权优先于船舶抵押权扩及适用于物权留置权
,

并不为过
。

再者
,

留置权是法 定担 保 物

权
,

抵押权是意定担保物权
,

留置权人行使权利可以有效地对抗标的物所有人对物的处分行

为
,

至于留置标的物是否已附有抵押权
,

则非所问
。

若使留置权人的权利从属于债务人以标

的物向他人设定之抵押权
,

势必使留置权的法定担保物权的功能丧失殆尽
。

因此
,

不论留置

标的物上之抵押权是否已先于留置权设定
,

留置权均可 以对抗抵押权
。 ④

( 四 ) 留置权对留置权人之约束力

留置权人所受之约束
,

并非留置权所固有的特性
,

而是法律对留置权的行使所设定之负

担
,

以维系民法诚信原则和防止权利滥用
。 1

.

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保管义务
。

留置权人应当

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保管留置标的物
,

保管义务的履行包括三项内容
:
( 1 ) 保障标的物的安

全
。

标的物因留置权人的过错毁损或灭失的
,

留置权人应负赔偿责任
。

( 2 ) 保障标的物的利

益收取
。

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擎息和其他利益有收取保管的义务
,

因过错而怠于 收 取 的
,

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

( 3 ) 不为 自己的利益利用标的物
。

留置权人非以
“
必要的使 用

”

为 目

的
,

不经债务人的同意
,

不得使用
、

出租留置标的物或者以留置标的物向他人提供担保
。

否

则
,

留置权人应负义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责任
。 2

.

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返还义务
。

债务人经

债权人催告后或者在合理期间内
,

履行了给付义务或者提供了相当的担保
,

留置权 即 归 于 消

灭
,

债权人应当无条件地返还留置标的物
。

否则
,

债权人应当承担不法占有债务人之财产的

① 史尚宽
:

《物权法论 》第 4 “ 页
,

台北
, 197 9年

.

② F
.

H
.

L a w s o n :
T h e L a w o f p r o p e r t y

。
o x f o r d

. Z n d e d
. 19 s Z .

P
。 2 5 0

.

③ 见 1 9 6了年统一 海事留置 权和船舶抵押权若千规定的国际公约
。

④ 另外
,

在货 物买卖法上
,

承运人对货物的 留置 权优先 于卖方对货物的中途止付权
.



民事责任
。

四
、

留置权的行使

留置权的行使
,

指留置权人实现其权利的行为过程
。

我国民法通则第89 条规定
,

一方依

约占有对方的财产
,

在对方不按照合同给付应付款项超过约定期限的
,

占有人有权留置该财

产
,

并可依法变价其留置的财产以优先清偿其债权
。

各国立法例对留置权的行使均有相应的

规定
,

例如日本民法典第 2 96 条规定
: “

留置权人在受债权全部清偿前
,

可以就留置标 的物

的全部行使其权 利
。 ”

留置权人行使权利
,

除前述留置权成立之要件须具备外
,

还应当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

( 一 ) 债权人持续地占有债务 人的财产
。

留置权成立后
,

债权人丧失对留置标的物的持续

占有
,

留置权则因债权人丧失占有归于消灭
。

但是因侵权行为致使债权人丧失占有的
,

债权

人诉请回复占有而重新取得占有
,

不构成丧失占有
,

仍可以行使留置权
。

( 二 ) 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迟延
。

除非债务人有法定之抗辩权存在
,

例如同时履行抗辩

权
、

不可抗力抗辩权等
,

债务人违反合同约定不按期履行给付义务
,

均构成迟延
,

债权人可

不经催告或通知而行使留置权
。

然而
,

我国民法上的留置权成立之债权
,

只限于因合同发生

的金钱债权
,

金钱债权的履行迟延不得以不可抗力进行抗辩
, ① 因 此

,

债 务 人 履 行 迟 延

进行抗辩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

债权人行使留置权的余地相应地扩大
。

但是
,

债务人履行给付

义务迟延
,

债权人并非可无条件地行使留置权
。

留置权的行使
,

受债权诉讼时效效力的支配
,

这与同为担保物权之抵押权不 同
。

债权已逾诉讼时效期间而不受法院强制力保护的
,

债权人

则不能再行使留置权
。 ② 日本民法典第 3 00 条规定

: “

留置权的行使
,

不妨碍债权消灭 时效

的进行
。 ”

依此规定
,

留置权人之权利因债权催于消灭时效当然行使不能
。

我国民法上的留

置权之行使
,

也可作类似的解释
。

( 三 ) 无妨碍留置权行使的约定或法定情形
。

留置权虽为法定担保物权
,

但终归为民法

所定之财产权
,

允许当事人 以约定排除留置权的行使
,

若当事人 已预先约定排除留置权的行

使
,

或者债权人已预先明示放弃留置权的行使
,

则债权人在债务人履行迟延时不得行使留置

权
。

此外
,

留置权人行使权利应当符合诚信原则和社会公益
,

因此法律专门规定债权人留置债

务人的财产同债权人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
、

或者违背债务人交付财产前或交付财产时的指示

或者违反公共秩序
,

则不得行使留置权
。

③但是
,

各国立法例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

又例外地

规定
,

债权人取得债务人的财产之占有后始知债务人无清偿能力或者债务人开始无清偿 能 力

的
,

纵使有妨碍留置权行使的上述法定情形
,

债权人仍可 以行使留置权
。

债权人行使留置权具有不可分性
,

留置标的物的分割或灭失
、

债权的分割
、

让与或部分

清偿
,

均不影响留置权的行使
,

只要债权未受到全部清偿
,

债权人就可 以对留置标的物的全

部予以留置
。

不可分性是物权留置权的固有特征
,

但是我国的部分学者却否认留置权行使的

不可分性
,

而将之同留置标的物是否可分联系在一起
。

④实际上
,

留置权行使的不可分性
,

同

留置标的物是否可分以及同债权的价值大小无关
,

不论债权的价值大小
,

更不论留置标的物

① 19 22年苏俄民法典第 1 19 条
、

日本民法典第4柑条
.

② 史尚宽
:

《 物权法论》第 4 5 3页
,

台北
, 1 9了9年

。

③ 德国商法典第 3 6 9条
,

日本商法典第 5 21 条
,

瑞 士民法典第 8肠条和第8 96 条
,

旧 中国民法典第 9 3。条
。

Q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话 》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 8 6年版
,

第 166 页
.



是否可分
,

债权 人均可对全部留置标的物行使权利
。

留置权人行使权利一般分为
“

留置
”
和

“

变价受偿
”

两个过程
。

留置权一经成立并具备

行使的条件
,

债权人即有权
“

留置
”

债务人的财产以对抗债务人之物的返还请求权
。

此时
,

债权人只能继续占有留置标的物
、

收受标的物的孽息以及为保管标的物进行必要使用
,

不能

变价留置标的物受偿
。

债权人在
“
留置

”

债务人的财产后
,

应当催告位务人履行债务
; 经催

告
,

债务人在合理的期间内仍不履行义务
,

债权人则可 以将留置的财产 以合理的价格变卖而优

先受偿
。
① 债权人行使留置权

,

在前一过程似无太大的疑问
,

债权 人以拒绝给付之不作为 即可

为之 , 但是在后一过程
,

债权人应 如何行为才能确保留置权功能的正当实现
,

在我国现行的

法律
_

L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

以下两个问题应值得重视
:

( 一 ) 债权人在变价标的物之前
,

应当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
。

各国立法例虽未明文规定

债权人有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义务
,

但是对债权人行使留置权均有一般的限制
。

瑞士的民法

理论认为
,

债权人未通知债务人变价留置标的物
,

应当负损害赔偿的责任
。

旧 中国民法典对

债权人变价标的物则定有至少半年期限的限制
,

未有债权人的通知无法计算期间的开始 ( 第

93 6条 )
。

本人认为
,

债权人已
一
留置

”

债务人的财产
,

显 已处于主动的地位
,

其债权受偿 已

有保障
,

应当兼顾债务人之利益
,

防止债权人依赖其债权已有留置标的物担保而加剧债务人的

被动地位
,

应当要求债权人在变价标的物前催告债务人履行义务
。

因此
,

非经催告
,

债权人不得

变价留置标的物
,

但是债权人无法催告或不能催告债务人或者合同中另有约定的
,

不在此限
。

( 二 ) 债权人变价留置标的物应 当经过法定或合理的期间
。

债权人催告债务 人 履 行 债

务
,

债务 人只有在法定或合理期间仍不履行债务的
,

债权人才可以变价留置标的物
。

例如
,

旧中国民法典规定之法定最低期限为六个月
;
在债权人不能为通知的情形

,

法定最低期限为

债权届满期后二年
。

我国民法尚无限制债权人变价留置标的物之法定期间
,

则只能依 从合理

的期间
。

合理的期间是事实判断问题
,

可 以根据留置标的物 的性质来确定
, ② 也可根据债权

人占有债务人财产的各种事实或者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力进行判断
。

合理的期间
,

自债权人

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时起算
,

无法或不能催告的
,

则从债权届清偿期时起算
。

债务人在合理的期间内未履行债务又未提供相 当的担保
,

债权人可变价留置标的物
。

经

催告
,

债务人在合理的期间内履行了全部债务
,

或者对债权提供了相当的担保
,

债 权 人 的

留置权即归于消灭
。

债务人履行债务应是无条件的和全面的
,

债务的部分履行不妨碍债权人

变价标的物
。

债务人提供之担保应是相当的
,

留置标的物的价值超出债权额
,

应 提供 相 当

于债权额之担保 , 留置标的物的价值低于债权额
,

应提供相当于留置标的物价值之担保 , 留

置标的物无客观价值时
,

应提供相当于债权额之担保
。

债务人提供之担保
,

不 以物权担保为

限
,

第三人之保证也包括在内
。

即使债务人在合理期间内只履行了部分债务
,

但是却对未清

偿的债权部分提供了相当之担保
,

也发生消灭留置权之效果
。

因此
,

债权人变价 留置标的物
,

只限于债务人在合理期间内未履行债务又未提供相当之担保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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